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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中的行刑证据协同

——以穿山甲鳞片走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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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聚焦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中的行刑证据协同问题，以穿山甲鳞片走私为切入点展开研究。文章分析跨境生物多样

性犯罪的界定与特征、行刑证据协同的核心内涵与价值，来反映穿山甲鳞片走私犯罪的行为特点、证据需求和现行行

刑证据收集与衔接的实践困境。文章根据上述分析探讨证据标准差异、信息共享机制缺失等协同障碍，还提出统一证

据标准、规范衔接程序、构建跨部门信息共享与协作平台等路径，目的是加强打击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保护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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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This study focuses on evidence coordination in cross-border biodiversity crime enforcement, using 

pangolin scale smuggling as a case stud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crimes, explores the core concepts and value of evidence coordination in cross-border 

enforcement, and examines the behavioral patterns, evidentiary demands,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in current evidence collection and integration related to pangolin scale smuggling.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the article identifies coordination barriers such as inconsistent evidence standards and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sharing mechanisms. It proposes solutions including unified evidence criteria, 

standardized integration procedur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ross-departmental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s. These measures aim to strengthen efforts against cross-border biodiversity crimes 

and protect biodiversity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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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飞速，使得国际贸易往来变得频繁，跨

境物流体系也变得完善，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有了可乘之机。生

物多样性能够推动人类生存与发展，还能够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

与稳定，如气候调节、水土保持、资源供给等。非法野生动物贸

易、非法引进外来物种、破坏生物栖息地等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

活动却给全球生物多样性造成打击 [1]。

穿山甲是全球受威胁最严重的哺乳动物之一，穿山甲的鳞片

因被错误认为具有药用价值，传统医药市场和非法奢侈品市场需

求旺盛。利益驱动使得穿山甲遭到疯狂捕杀，全球8种穿山甲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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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Ⅰ，但穿

山甲鳞片走私犯罪活动没有得到遏制。

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23年全国海关查获穿山甲鳞片走

私案件50余起，涉案鳞片重量超过20吨，10万只穿山甲遭到捕

杀。穿山甲鳞片走私犯罪形成高度国际化、组织化的产业链。犯

罪团伙在非洲、东南亚等穿山甲主要分布区设立“捕猎点”，雇

佣当地人员非法捕猎穿山甲剥取鳞片，借助跨国物流企业把鳞片

伪装成“塑料颗粒”“矿产品”“农产品”等普通货物，经海运、

空运、陆运等运输方式转运至我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各地

区人员借助地下市场销售给非法医药作坊、保健品厂商 / 个人。

打击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中，行政执法机关（如海关、林业

和草原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与刑事司法机关（如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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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法院等）的协同配合非常重要，证据作为案件办理的核

心，证据的收集、固定、移送、审查和运用决定打击犯罪的效

果。然而行刑证据标准不统一、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专业人才

短缺、国际协作不畅等问题，行刑证据协同面临很多困境，大量

穿山甲鳞片走私案件因证据不足无法顺利移送起诉，制约跨境生

物多样性犯罪的打击力度。

（二）研究意义

本文以穿山甲鳞片走私为案例，分析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中

行刑证据协同的核心问题，能够填补该领域在证据协同理论研究

上的空白，丰富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的研究体系；还能借助梳理

行刑证据协同的内涵、价值、障碍及完善路径，能够为后续的研

究提供理论框架、研究思路，推动学界对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证

据问题的探讨，构建科学、完善的行刑证据协同理论体系。

本文研究能够提高打击穿山甲鳞片走私等跨境生物多样性犯

罪的效率和效果。文章明确行刑证据协同的标准和程序，能够减

少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之间的分歧和重复劳动，避免证

据流失或损坏，来确保案件从行政执法阶段顺利过渡到刑事司法

阶段，提高案件办理的质量和效率，惩治犯罪分子，遏制穿山甲

鳞片走私犯罪的蔓延态势。

二、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与行刑证据协同基础理论

（一）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的界定与特征

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违反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律，犯罪行为是

跨越不同国家 / 地区之间，能够给生物多样性造成破坏的犯罪行

为。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有非法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贸易、非法

引进外来物种、破坏生物栖息地等。跨境生物多样性的犯罪行为

跨越国界，会涉及到多个国家、地区的人员、资金和物流。犯罪

组织形成从捕猎、运输到销售，各个环节分工明确的犯罪网落 [2]。

犯罪手段犯罪手段不断翻新，犯罪组织采用隐蔽的运输方式、虚

假的申报信息，来逃避执法部门的监管。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还

会因为涉及多个国家、地区的法律差异，使得执法难度较大，给

打击工作带来挑战。

（二）行刑证据协同的核心内涵与价值

行刑证据协同是行政执法机关、刑事司法机关办理案件中，

工作人员按照证据的收集、固定、移送、审查和运用等进行协

作、配合，实现证据资源的共享、利用，提高案件办理的效率、

质量。工作人员打击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中，行刑证据协同能够

提高执法效率，避免行政执法机关、刑事司法机关因证据问题产

生分歧、重复劳动，使案件能够进入更快的进入司法程序。行刑

证据协同还能够保证证据的合法性、有效性，能够对证据的收

集、运用进行监督、规范，保证证据符合法律要求，增强证据的

证明力。行刑证据协同还能强化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实现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对接，形成打击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的合力，

遏制犯罪活动的发生。

三、穿山甲鳞片走私犯罪中的证据问题现状

（一）穿山甲鳞片走私犯罪的行为特点与证据需求

穿山甲鳞片走私犯罪的行为是多样化、复杂化的。第一，穿

山甲鳞片的走私方式上，犯罪团伙采用夹藏、伪报、瞒报等手

段，把穿山甲鳞片混杂在普通货物中，借助海运、空运、陆运等

运输方式入境。第二，穿山甲鳞片的犯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

犯罪组织形成从境外采购、运输、境内接应到销售的产业链。第

三，穿山甲鳞片的销售环节，犯罪团伙借助地下市场、网络交易

等隐蔽渠道进行，交易过程隐秘。

行政执法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打击穿山甲鳞片走私犯罪需要

多方面的证据。第一，工作人员查获的穿山甲鳞片是最直接的证

据，工作人员需确定穿山甲鳞片的数量、种类、来源等信息 [3]。第

二，穿山甲鳞片走私的运输工具、包装材料等能给案件侦破提供

线索。第三，穿山甲鳞片走私犯罪的书证，如货物报关单、运输

单据、交易合同、发票等，能够证明走私的路线、交易对象和金

额等信息。第四，穿山甲鳞片走私犯罪的电子证据，如犯罪团伙

在通讯、交易过程中产生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电子数据，能

揭示犯罪组织的架构和成员之间的关系。第五，穿山甲鳞片走私

犯罪的证人证言，如运输人员、交易参与人、举报人等的证言，

能够补充、印证证据。

（二）现行行刑证据收集与衔接的实践困境

行政执法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的现行执法中，行政执法机关

和刑事司法机关在穿山甲鳞片走私犯罪的证据收集与衔接方面存

在不同。行政执法机关证据收集中，工作人员受执法权限、专业

技术限制，很难获取更多的证据。海关查验货物时，工作人员可

能仅能发现表面的走私行为，幕后的犯罪组织、资金往来很难调

查。刑事司法机关介入案件时，工作人员又会错过最佳的证据收

集时机，使得证据链不完整。

行政执法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的行刑证据标准不同，行政执

法机关收集的证据可能无法直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行政

执法中的抽样检验标准、方法与刑事诉讼中的鉴定要求存在差

异，使得行政执法机关提供的检验报告在刑事诉讼中不被认可。

行政执法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的证据移送程序也不够规范，存在

移送不及时、移送材料不完整等问题，影响案件的办理进度。

四、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行刑证据协同的障碍

（一）证据标准差异导致的协同不畅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证据标准差异能够影响跨境生物多样

性犯罪行刑证据协同，降低证据转化效率。证明标准上，刑事诉

讼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最高要求，如穿山甲鳞片走私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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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作人员要证明查获物品为鳞片，还需完整追溯捕猎源头、

运输路线、交易链条等；行政执法采用“优势证据”标准，工作

人员只需证明走私嫌疑可能性更高即可，如海关发现申报“矿

粉”货物含动物组织成分，可初步认定走私。

行政执法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的证据形式、取证程序的差异

增加协同难度。刑事诉讼的证据形式有明确法定要求，如电子证

据需提供原始存储介质 / 公证数据镜像，需要记录提取全流程；行

政执法中，部分执法人员存在仅截图打印电子数据、未固定原始

载体 / 未制作详细笔录，这类证据可能因“形式不合法”被排除。

刑事诉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行政执法提出更高要求，行政执

法工作人员抽样未邀见证人、扣押未开清单、询问未告知权利等

程序瑕疵，也可能因“程序违法”失效 [4]。以鳞片抽样为例，行政

执法工作人员可能仅表层取样，刑事诉讼需“随机 + 分层”抽样

并全程录像、签字确认，如果行政执法工作人员未按此操作，刑

事司法机关需重新抽样，增加时间成本，还可能因货物转移拆分

无法补样。

（二）信息共享机制缺失的现实制约

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的跨域特征对信息共享提出刚性需求，

我国在该领域的信息共享机制存在短板，制约打击犯罪的整体效

能。国内跨部门层面，“信息孤岛” 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成

为阻碍行刑证据协同的核心障碍。海关、公安、林业和草原、市

场监管等承担主要执法职能的部门，各自构建的信息系统长期处

于独立运行状态，数据采集标准、存储格式和管理规范存在显著

差异，导致部门间数据互通困难重重。具体来看，海关部门掌握

着海量的通关数据、查验记录和跨境物流信息，这些数据对于追

踪走私链条至关重要，却未能与公安机关的人口信息库、案件侦

查数据库实现有效对接，难以快速锁定涉案人员身份和犯罪网

络；林业和草原部门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管部门，拥有物种

鉴定、栖息地监测、非法交易线索等专业信息，但由于缺乏与海

关系统的实时联通，无法及时获取查获走私物品的具体记录，影

响了证据链的完整性；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积累的交易台

账、市场主体信息等数据，也因部门壁垒难以与其他执法机关共

享。这种碎片化的信息管理模式，使得各部门在办理跨境生物多

样性犯罪案件时，难以形成证据合力，大量关键证据因信息不通

而无法有效拼接，影响案件侦办效率和打击效果 [5]。

行政执法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的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缺失，

使得信息传递滞后、失真。行政执法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缺乏跨

境生物多样性犯罪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多依赖“个案协调”，如

海关查获后内部审批再移送公安需3-5个工作日，公安如需林业

鉴定又需重新申请，流程延迟可能让嫌疑人销毁证据、潜逃。行

政执法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的各部门信息分类标注标准不同，如

海关称“疑似濒危动物制品”，林业表述为“中华穿山甲鳞片”，

公安可能因术语不统一延误证据整合。

我国与穿山甲走私源头国（如非洲加蓬）、中转国（如阿联

酋）的执法部门，没有共享渠道，如多数国家因数据安全、法律

差异谨慎提供线索，我国请求境外捕猎点信息需外交层层审批，

部分因“主权问题”被拒。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共享内容多为案件

的基本情况，关键证据（如团伙结构、资金流向）共享少，如海

关查获货物我国仅知来自非洲某港口，无法获取境外发货人信

息 [6]。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证据形式、司法协助程序存在差异，使得

国际信息难转化，如非洲部分国家证人证言仅口头记录，无书面 /

录像，我国刑事诉讼中需重新协助获取，使得办案周期延长。

五、完善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行刑证据协同的路径

（一）统一证据标准与规范衔接程序

行刑证据协同的统一证据标准需制定《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

证据指引》，来明确行刑证据协同的统一要求。第一，跨境生物

多样性犯罪的实物证据抽样需“随机分层”，从不同位置、包装

提取样本，样本量不低于总量5%，全程录像、签字；跨境生物多

样性犯罪的运输工具需提取指纹、GPS 轨迹，当场开清单 [7]。跨

境生物多样性犯罪的电子证据需固定原始载体 / 公证数据镜像，

记录提取全流程，避免截图打印。第二，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的

鉴定标准上，鉴定机构要统一物种鉴定、来源溯源方法，鉴定机

构需有司法鉴定资质，报告附原始数据与图谱，保证鉴定科学、

可追溯。

行刑证据协同的规范衔接程序需建立“事前会商 — 事中同

步 — 事后反馈”机制。事前，工作人员会商要求行政执法机关

24小时内通知公安、检察院，三方明确证据重点、标准及移送要

求；事中，工作人员同步对重大案件（如鳞片超1吨），公安、

林业人员提前介入，指导按刑事标准取证，实现“一次取证、双

重满足”；事后，工作人员反馈3日内移送证据，清单含目录、笔

录、电子载体等，公安24小时出接收凭证、7日内初查，缺失则

书面反馈补正，检察院全程监督，对推诿拖延发检察建议 [8]。工作

人员还要开展行刑联合培训，借助案例模拟提升执法人员刑事证

据能力。

（二）构建跨部门信息共享与协作平台

行刑证据协同要构建国家级“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执法协同

平台”，依托政务体系整合多部门资源，设案件管理、证据共享、

线索分析、国际协作模块，明确海关录通关查验数据、公安录嫌

疑人与侦查信息、林业录鉴定数据、市场监管录交易线索，授权

内实时查询调用。

行刑证据协同的数据整合需制定统一标准，规范“穿山甲鳞

片”等数据字段，如物种、重量、查获地等，电子证据含载体编

号、提取时间等，避免信息错位。行刑证据协同要建立质量审核

机制，审核数据，对虚假遗漏通报整改 [9]。行刑证据协同的技术数

据整合运用大数据关联分析走私规律（如高发路线、伪装类型），

如 AI 开发“证据匹配系统”自动关联碎片证据，区块链存证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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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防篡改。

国际协作增设“国际信息共享子模块”，签双边协议与源头

国、中转国共享捕猎点、物流数据，对接国际刑警、CITES 系统

获取全球案件信息，同时上报我国跨国案件 [10]。国际协作还要设

“法律合规审查模块”筛查共享信息合法性，加密传输保障数据安

全。国际协作还要配套成立跨部门运营小组维护平台，使用办法

规范职责与保密，考核激励纳入执法考核，推动全员参与协同。

六、结论

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能够影响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

穿山甲鳞片走私是典型犯罪行为，打击难度较大。行刑证据协同

能够打击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但行刑证据协同存在证据标准差

异、信息共享机制缺失等障碍。我国借助统一证据标准、规范衔

接程序、构建跨部门信息共享与协作平台等，来加强行刑证据协

同，提高打击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的效率、效果，保护生物多样

性、生态安全。我国还需要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完善行刑

证据协同机制，来应对跨境生物多样性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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